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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经委（商务委、科经委），工业（控股）集团，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，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，

引领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绿色制造体系建

设实施方案（2021-2025）》（沪经信节〔2021〕465）有关安排，

现开展 2022 年度绿色制造示范名单推荐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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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、工业（控股）集团根

据所属企业先进性、绿色低碳发展水平、政府资助等情况认真

排摸，按照“十四五”绿色创建目标任务梳理名单，创建名单

内企业优先作为市级、国家级绿色制造示范推荐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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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、工业（控股）集团督

促前六批列入工信部绿色制造示范名单的企业于 7 月 30 日前

完 成 绿 色 制 造 水 平 指 标 自 我 声 明

（http://www.gmpsp.org.cn/）更新。 

（三）列入 2019 年工信部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内有关单

位于 7 月 15 日前完成自查，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、工

业（控股）集团参照附件 1 对名单内企业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

结果于 7 月 30 日前以书面函报至节能和综合利用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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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四绿”创建企业（园区）对照评价指标体系（参照

工信部节能司网站）开展绿色创建活动，重点开展绿色设计、

新能源利用、余热利用、节能改造、环保改造等，并完成自评

报告和第三方评价报告，自评报告中要着重体现能耗水平等主

要指标的先进性，以及与本地区同行业绿色工厂间对标情况。 

（二）绿色制造体系第三方评价工作由申报企业（园区）

自主委托符合要求的第三方机构开展。 

（三）本年度分两批评审，申报企业（园区）经节能主管

部门同意后，分别于 7 月 15 日、11 月 15 日前将申请材料

一式五份连同电子版，报送至节能和综合利用一门式窗口（地

址：中山北一路 121 号 A1 楼 1 楼）。 

пȽㅢпᯯ䇺ԭᵰᶺᴿީ㾷≸�

（一）本市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满足以下基本条

件： 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、行业协会等，有开展相关评价的经验和能力。 



 — 3 — 

2.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工作的办公条件，具有

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。 

3.从事绿色评价的中级职称以上专职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

其中能源、环境、生态、系统评价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不

少于 50%；评价机构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评价程序，熟

悉绿色制造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。 

4.具备开展“四绿”领域评价的能力，近五年主导或参与

绿色制造相关评审、论证、评价或省级以上科研项目，或国家

及行业标准制定、绿色制造相关政策制定等。 

5.鼓励第三方评价机构主动在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

（ http://www.gmpsp.org.cn/ ） 进 行 自 我 声 明 ， 并 参 照

T/SEESA 007-2022《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机构能力等级评价方

法》开展能力建设，提高评价水平。 

（二）外省市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机构须为工信部发布的

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。 

（三）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参照 T/SEESA 008-2022

《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机构服务规范》开展评价工作，并对评

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，与申报主体自评价活动保持独立性，不

应参与自评价报告编写。 

 

附件：企业（园区）自查情况表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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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 月 6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王茜茜  23112730 ；刘洋 60805033 ，

1356426737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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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 

生产地址  

联系人  电话  

主要生产及产品情况  

近三年（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）合法合规情况 

建设工程、生产合法合规 □是   □否    

主要产品是否变化 □是   □否    

停业或注销 □是   □否    

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 □是   □否    

有Ⅲ级（较大）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□是   □否    

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

在严重问题 
□是   □否    

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完成整改 □是   □否    

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□是   □否    

指标变化情况（与申报期比） 

能效指标（产值能耗、产品单耗） □基本一致   □上升  □下降 

排放指标（废水、废气） □基本一致   □上升  □下降 

生产产值 □基本一致   □上升  □下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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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提升情况（2020、2021 年实施的绿色制造项目简介） 

 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 

 

 

以上提供材料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负责。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单位盖章： 

日    期： 

 

主管部门意见： 

□无重大问题，保留示范称号。 

□有重大问题，整改措施到位，保留示范称

号。 

□有重大问题，取消示范称号。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

日    期： 

现场复核意见： 

□无重大问题，保留示范称号。 

□有重大问题，整改措施到位，保留示

范称号。 

□有重大问题，取消示范称号。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

日   期： 

注：如有违法违规问题，另附页说明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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